
109-1學生代表大會第二次定期大會議程暨關係文書 
 
會議時間：2020/9/29（二）18：30 
會議地點：新生505 
會議聯絡人：秘書長 陳建穎 ntuscmail@gmail.com 

 

出席名單 

會議主席： 邱議長馨儀 

 

文學院學生代表：王品璇、莊智程、 陳昱良、陳謹恩、凃峻清、陳昕、羅士凱 

理學院學生代表：賴奕達、王家康、孫語謙 

社科院學生代表：汪柏辰、沈建華、康晉瑜、許博竣、劉學霖、吳榮梅、洪挺智 

醫學院學生代表：蔡翊宸(未報到)、洪宇承、黃序立、賴廷炎 

工學院學生代表：黃瑋程、林彥勳 

生農院學生代表：邱子城(未報到)、周韋亨 

管學院學生代表：楊允竑、鄭丞硯、蕭溙辰、丁元掄、林語瑄、盧德原 

電資院學生代表：曹鼎(未報到)、陳柏瑋、葉泓佑、吳沛林、黃柏崴、楊軒 

法學院學生代表：朱冠榮、周安履、陳建穎、吳培鎰 

生科院學生代表：賴欣彤、謝豐謄 

 

 

列席名單 

學代會秘書處陳秘書長建穎 ​

學代會秘書處許副秘書長捷宜 

學代會秘書處秘書​

學生會楊會長子昂 

學生會副會長及各部部長被提名人 

選舉罷免執行委員會委員被提名人​

學生法院法官被提名人 

 

議程 

mailto:ntuscmail@gmail.com


​

一、宣布開會 

二、確認本次會議議程 

三、主席致詞​

四、報告事項 

 (一) 校級會議學生代表報告 

​ 1.學生宿舍新建工程籌建會前會(陳昕) 

  (二)學生會施政方針報告 

五、提案討論 

 (一) 本會代表賴奕達等人，擬具「國立臺灣大學學生會檔案保存法部分條文修正

草案」請審議案，第二讀會。 

  

 (四)學生會長函，提名法律學研究所公法組二年級吳睿恩及法律學研究所公法組

一年級李紹嘉為學生法院法官，請同意案。 

 (五) 學生會長咨，為設立國際事務部為政策部門，咨請同意案。 

 (七) 學生會長函送選舉罷免執行委員會委員提名名單，醫學系趙文傑為委員並為

主任委員；公共衛生學系與心理學系三年級梁嫚芳為副主任委員並為委員；資訊

工程學系二年級蘇柏融、牙醫學系三年級張家睿、醫學系四年級郭景矞、政治學

系國際關係組四年級王詩媛及法律學系財經法學組三年級陳芷綾5人均為委員，

請同意案。 

 (六) 併案審查「學生會長函，提名政治學系國際關係組三年級洪翊芳為內務副會

長 

(七)心理學系三年級韋晢為外務副會長、 

數學系三年級張瑋姍為秘書部部長、 

(二) 本會代表鄭景平等人，擬具「國立臺灣大學學生會自治規程（學生憲章）第6條

之1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第三讀會。 

 (三) 本會代表鄭景平等人，擬具「國立臺灣大學學生會自治規程（學生憲章）第9條

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第三讀會。 

資訊工程學系三年級陳品臻為福利部部長、 

公共衛生學系二年級楊子緯為財務部部長、 

社會學系二年級歐孟哲為學術部部長、 

政治學系國際關係組二年級林育萱為公關部部長並為新聞部部長、 

外國語文學系二年級李諼為文化部部長及 

人類學系四年級林峯為活動部部長，請同意案。」及 



「學生會長函，提名中國文學系二年級里見明叡為國際事務部部長，請同意案。」 

五、臨時動議 

六、自由發言 

七、散會 

會議關係文件如後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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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宿舍新建工程籌建會前會（910）​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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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IJjOASFNRSXkeMLUuKrexEd9vp24absk/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ql9BenAMW6V6ksXA9D6n2Wf7xCV3tpTV/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5Csh1uLbxnL92pV-kXMfUg8cdX0pSyM1/view?usp=sharing


5-1、5-2 

國立臺灣大學學生代表大會提案單 
秘書處受理日期：　　年　月　日 
編號：​  
（以上由學代會秘書處填寫） 
 
提案人：電資院　鄭景平、社科院　蔡朝翔、理學院　賴奕達、社科院　李博華、社科院　劉

學霖、工學院　黃瑋程、工學院　鄧廣志、電資院　葉泓佑、電資院　高聖傑、法學院　朱

冠榮、法學院　童昱文、法學院　周安履 
 
5-1案由：國立臺灣大學學生會自治規程（學生憲章）第6條之1條文修正草案​
5-2案由：國立臺灣大學學生會自治規程（學生憲章）第9條條文修正草案​
​
二讀通過之條文與對照表​
​
第六條之一 【對外關係】​
　　本會加入人民團體，應由學生會長提請學生代表大會同意。​
​
第九條 【常設部門】​
　　行政部門常設下列各部、處：  
一、秘書處：協助會長、副會長綜理會務、與學生代表大會秘書處、學生法院書記處共同

保存本會歷年檔案。  
二、財務部：編列並執行歲入歲出預算，促進資產之有效運用。  
三、學權部：爭取學生權利，關懷照顧會員生活各層面，增進全體會員之福祉。 
四、學術部：研究關注與推動校內外議題，改善學生權力位置與主體。 
　　其餘常設部門，以法律定之。 
 
 
條號 二讀通過條文 原提案條文 現行條文 
第六條

之一【對

外關係】 

　本會加入人民團體，應

由學生會長提請學生代

表大會同意。 

　本會加入人民團體，應

由學生會長提交學生代

表大會同意。 

（本條新增） 

第九條 
【常設部

門】 

　行政部門常設下列各

部、處：  
一、秘書處：協助會長、副

會長綜理會務、與學生代

表大會秘書處、學生法院

書記處共同保存本會歷

年檔案。  
二、財務部：編列並執行

歲入歲出預算，促進資產

之有效運用。  

　行政部門常設下列各

部、處：  
一、秘書處：協助會長、副

會長綜理會務、與學生代

表大會秘書處、學生法院

書記處共同保存本會歷

年檔案。  
二、財務部：編列並執行

歲入歲出預算，促進資產

之有效運用。  

　行政部門常設下列各部

： 
一、秘書部：協助會長、副

會長綜理會務促使學生

自治事務和諧進行。 
二、學術部：提昇學術水

平，維護學術環境。 
三、新聞部：維護意見表

達自由，促進資訊流通與

傳播，保障大眾知的權

利。 



三、學權部：爭取學生權

利，關懷照顧會員生活各

層面，增進全體會員之福

祉。 
四、學術部：研究關注與

推動校內外議題，改善學
生權力位置與主體。 
　其餘常設部門，以法律

定之。 
 
 

三、學權部：爭取學生權

利，關懷照顧會員生活各

個層面，增進全體會員之

福祉。 
　其餘常設部門，以法律

定之。 

四、財務部：編列並執行

歲入歲出預算，促進資產

之有效運用。 
五、福利部：關懷照顧會

員生活各個層面，增進全

體會員之福祉。 
六、文化部：提昇文化水

平，改善文化環境，鼓勵

文化創造。 
七、活動部：提昇全校康

樂活動品質，鼓勵豐富的

休閒文化。 
八、公關部：負責聯繫宣

傳、資源整合及公共關係

，營造整體形象。 
​
=========================以下為原先提案版本

========================= 
 
建議（決議草案）： 
國立臺灣大學學生會自治規程（學生憲章）增訂第6條之1，並修正第9條、第34條如下： 
（增訂）第6條之1【對外關係】 
　本會加入人民團體，應由學生會長提交學生代表大會同意。 
 
 
第9條【常設部門】 
　行政部門常設下列各部、處： 
一、秘書處[部]：協助會長、副會長綜理會務、與學生代表大會秘書處、學生法院書記處

共同保存本會歷年檔案。 
[二、學術部：提昇學術水平，維護學術環境。 
三、新聞部：維護意見表達自由，促進資訊流通與傳播，保障大眾知的權利。 
四、]二、財務部：編列並執行歲入歲出預算，促進資產之有效運用。 
[五、]三、學權[福利]部：爭取學生權利，關懷照顧會員生活各個層面，增進全體會員之福

祉。 
　其餘常設部門，以法律定之。 
[六、文化部：提昇文化水平，改善文化環境，鼓勵文化創造。 
七、活動部：提昇全校康樂活動品質，鼓勵豐富的休閒文化。 
八、公關部：負責聯繫宣傳、資源整合及公共關係，營造整體形象。] 
 
第34條【規程之複決及修正】 
　本規程由會總額超過百分之三十投票複決通過後施行之。規程之條改應依下[左]列程

序之一為之： 



二、由會員總額百分之一[三以]連署提議，提交學生代表大會，經學生代表三分之二出席

及參與表決學生代表三分之二決議，得修改之。若學生代表大會決議不修正，得經由會

員總額百分之三[五]以上連署，要求複決。複決時，投票人數應超過會員總額百分之十

[三十以上]。 
 
說明： 
​ 本會自治規程自1990年制定以來，僅有1996年微幅修正，惟三十年來時過境遷，

許多條文已經無法符合今日學生之需求，社會之必要，故本席等提出自治規程修正案，

說明如下： 
 
一、  
​ 本會對外關係之歸屬爭議由來已久，在近三年內相關法律案已經提出三次，但皆

因立法程序冗長未能通過。綜觀對外關係法、條例等草案規範之內容，不外乎學生會之

對外行為（發表聲明、新聞稿）與聯外行為（與其他團體共同連署、加入其他人民團體）。

惟發表聲明與參與活動等行為，並非法律上之意思表示（學生法院第八號解釋參照），但

是本會加入人民團體，實屬法律上有效之行為，國內近期已經出現全國性且以學生自治

組織為主之人民團體，因此增訂相關規定顯有必要。本席等以為，憲章第七條固然已示

明本會對外關係之權力專屬於學生會長，但本會為代表全體臺大學生之自治組織，加入

任何人民團體皆為代表全體學生之行為，應有最高民意機關之同意。在權衡會長對外之

特權與符合正當性之下，本席等認為由會長提出，學生代表大會同意較為適當之程序。 
 
二、行政部門組織調整 
​ （一）落實分層立法 

​ 憲章第九條原先規定本會八部之編制，並針對各部職責有詳細描述。但依

憲章訂定之行政部門組織法中，反而僅規範秘書部、財務部與福利部之職責

，其他部門僅概括描述。反觀本國憲法第五章僅規範行政院設部會，各部門

之設置則以行政院組織法定之。因此本席等以為行政部門各部會經常隨時

勢有所調整，不應以具有安定性之憲章定之，故僅保留在憲政上有重要地位

之秘書部（並更名為秘書處）、財務部與福利部（並更名為學權部）。 
​ （二）祕書部更名祕書處並調整職權 

​ 根據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二十三條，秘書業務應屬內部單位（輔助

單位）。本會秘書部之職責既為「協助會長、副會長綜理會務」，則不應為一獨

立部門，而為學生會行政部門之內部單位。故本席等提議將秘書部依中央行

政機關組織基本法第二十五條，將秘書部更名為秘書處。 
​ 依照本會檔案管理法第四條，歷屆檔案之主管單位應為秘書部。本席認為

檔案保存在建構歷史與脈絡上有重要之意義，其重要性並不隨時間變化而

改變。尤其學生政府成員任期普遍較其他校內公職人員短，需要在短時間內

瞭解歷史脈絡。因此將檔案管理列入憲章所規定，並加入主管立法與司法檔

案之學生代表大會秘書處與學生法院書記處。 
​ （三）福利部更名為學權部 

​ 行政部門福利部長年為本校學生爭取學生權利，勞苦功高，卻因福利部之

名稱，致使有部分學生對福利部之職權與學生權利產生錯誤之想像，認為學



生與校方仍屬特別權力關係，而學生權利為校方行政團隊之恩賜。故本席等

認為，應正名為學權部，以使名實相符。 
 

三、增訂緊急命令之規範 
​ 查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543號解釋董大法官翔飛提出之不同意見書指出： 

國家遭遇天然災害、癘疫、饑荒、戰爭或國家財政經濟上等重大變故，既有之

憲政體制已不足以有效因應，臨時經由立法途徑制定新法又恐緩不濟急，為儘

速排除國家類此之緊急危難，多數國家憲法莫不創設緊急權制度，授權國家元

首或最高行政機關，衡酌緊急情勢，依循一定程序規範，發布緊急命令，以其

暫時代替法律，採取急速而必要之處置。 
如上述，緊急命令實為儘速排除緊急危難之緊急權制度，為多數憲政國家所採納；本會

雖非憲政國家，但既為模擬政府社，許多制度仍依現代憲政與法治國理念所設計，當然

會遭遇類此緊急情形。 
​ 現今武漢肺炎肆虐，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與本帝大校方不斷縮緊活動之自由，

本會下次常會能否如期集會、次屆選舉能否如期舉行，仍在未定之數。本帝大校方行政

團隊窮盡手段打壓學生自治，已非新聞，如趁此疫情沒收本會選舉，本席等將毫不意

外。本會於去年（2019）廢除電子投票制度時，與各方勢力協調、折衝近半年之久；當時

因選委會主委、學生會長與熱心學代甫上任即積極協助，好不容易於原定選舉當週才塵

埃落定。而如今距離下屆選舉僅月餘，且此次選舉包含行政、立法兩部門之改選，不可

謂不重大。如校方行政團隊又使小手段、或至少沒有肩膀扛起學生自治存續之責任，而

執意藉口疫情沒收選舉，屆時，本會除了坐看行政部門開天窗、立法部門僅存一半人口

外，依本會現行法規將無計可施。 
​ 當然，在現代憲政體制下，憲法具有極高度的安定性；本席等也同意上述理由可

能不構成修改本模擬政府憲章的重大條件，而可以改為制定一次性條文的方式執行。但

除了本次武漢肺炎之外，本席等也認為要為了十年後、甚至數十年後的學生會考量，而

彼時時空環境不同，實在難以預先擬定條文，以應付十年後的緊急情形。此外，現今中

央政府採行的《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7條的空白授權、概括

規定，也被法學界多數老師批評毀壞法治國原則，也是本模擬政府需要引以為戒者。按

現代法治國原則，有本國憲法第23條揭櫫的比例原則、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443號解釋

仔細描述的層級化法律保留原則，以及附隨而來的法律明確性原則等重要原則。作為一

位負責任的立法者，本席等認為中央政府所採行的方式洵為毀棄憲政主義的作為，毫不

可採。而本會之參與者，雖有熱心公益者，但本會會史上，知法玩法之案例，尚非少見。

如果不仔細設立制度性規範，而使本會黃鐘毀棄，本席等實在有愧於本會先進與諸位學

代守護法秩序的努力。 
​ 爰此，本席等考量本會之特殊情形，參採本國憲法第43條、憲法增修條文第2條
第3項、與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543號解釋之意旨，增訂本會學生憲章第12條之1，以為

緊急情形之制度性規範。 
​ 應注意者，本條第1項既稱書面諮詢學生法院之意見，則學生法院以書面提交意

見書，乃屬當然之理；此項設計乃為緊急命令引入煞車之機制，避免行政部門與立法部

門之意見高度一致時，能使立法部門少數意見有足以抗衡之依據。第2項之全體委員會

設計，乃參照《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15條之規定：「總統依憲法增修條文第二條第三項

之規定發布緊急命令，提交立法院追認時，不經討論，交全院委員會審查；審查後提出院

會以無記名投票表決。未獲同意者，該緊急命令立即失效」，並考量本會雖為模擬政府，



但究非政府機關，長年出席率並不算高，且大會之召開亦需於七日前通知，為使立法權

得以有效落實，故採全體委員會之設計，降低通知期限與出席門檻。其餘各項，多採釋

字543之意見。另末項之規定，為考量本會選舉頻繁，使原任職者暫時延任以應付外在

強制力、維持本會之運作，不得不然之舉措；本國史上亦有類似之案例（蔣經國總統於

1978年12月15日與翌年1月18日發布之緊急命令）。至暫時延任者，當採取類似於看守

政府之作為，不得為重大法案之決議，乃屬當然。 
 
四、下修會員提議修正學生憲章之門檻 
​ 參與率低落為本模擬政府社長年以來之沉痾，查本會近七年之投票率，竟多不及

百分之十。據風傳媒2014年5月28日「廷帆助選、73萬爭議 台大學生會投票創新高」之

報導，當年前會長王日瑄以2660票、89%得票率當選，為本會直選以來第三高票，換算

投票數為2989 票，若本校以三萬名學生計，投票率為9.9%；而前二高票為第一、二屆之

羅文嘉、范雲。本席等當然意識到得票數與投票數的差異，但查諸選委會之統計資料，

可以發現由得票數與得票率回推的估計人數，與真實情形相去不遠，勘可參照。在如此

低落的投票率下，原訂百分之三、五、三十之連署、複決、投票門檻，毋寧為天方夜譚，

不謫為授權學生代表對抗直接民主之依據。而現代選罷法潮流為低門檻、擴大參與，故

本席等認為應將上述門檻修正為百分之一、三、十，方為適當。 

 

 

條文對照表： 
條號 原條文 修正條文 
第六條之一

【對外關係】 
（本條新增） 　本會加入人民團體，應由學生會長

提交學生代表大會同意。 
第九條 　行政部門常設下列各部： 　行政部門常設下列各部、處：  



【常設部門】 一、秘書部：協助會長、副會長綜理會

務促使學生自治事務和諧進行。 
二、學術部：提昇學術水平，維護學術

環境。 
三、新聞部：維護意見表達自由，促進

資訊流通與傳播，保障大眾知的權

利。 
四、財務部：編列並執行歲入歲出預

算，促進資產之有效運用。 
五、福利部：關懷照顧會員生活各個

層面，增進全體會員之福祉。 
六、文化部：提昇文化水平，改善文化

環境，鼓勵文化創造。 
七、活動部：提昇全校康樂活動品質，

鼓勵豐富的休閒文化。 
八、公關部：負責聯繫宣傳、資源整合

及公共關係，營造整體形象。 

一、秘書處：協助會長、副會長綜理會

務、與學生代表大會秘書處、學生法

院書記處共同保存本會歷年檔案。  
二、財務部：編列並執行歲入歲出預

算，促進資產之有效運用。  
三、學權部：爭取學生權利，關懷照顧

會員生活各個層面，增進全體會員之

福祉。 
其餘常設部門，以法律定之。 

第三十四條

【規程之複決

及修正】 

　本規程由會總額超過百分之三十投

票複決通過後施行之。規程之條改應

依左列程序之一為之： 
一、由學生代表五分之一提議，三分

之二出席，及參與表決學生代表三分

之二之決議，修改之。 
二、由會員總額百分之三以連署提議

，提交學生代表大會，經學生代表三

分之二出席及參與表決學生代表三

分之二決議，得修改之。若學生代表

大會決議不修正，得經由會員總額百

分之五以上連署，要求複決。複決時

，投票人數應超過會員總額百分之三

十以上。 

本規程由會總額超過百分之三十投

票複決通過後施行之。規程之條改應

依左列程序之一為之： 
一、由學生代表五分之一提議，三分

之二出席，及參與表決學生代表三分

之二之決議，修改之。 
二、由會員總額百分之一連署提議，

提交學生代表大會，經學生代表三分

之二出席及參與表決學生代表三分

之二決議，得修改之。若學生代表大

會決議不修正，得經由會員總額百分

之三以上連署，要求複決。複決時，

投票人數應超過會員總額百分之十。 

 



5-3 
國立臺灣大學學生代表大會提案單 
秘書處受理日期：　　年　月　日 
編號：​  
（以上由學代會秘書處填寫） 
 
提案人：理學院 賴奕達、管理學院 蕭溙辰、社科院 蔡朝翔、工學院 黃瑋程、電資院 鄭景平 
案由：國立臺灣大學學生會檔案保存法部份條文修正案 
說明： 
 
決議草案： 
 
國立臺灣大學學生會檔案保存法 

第三條 【執掌】 

各部門管理檔案，應指派[檔案管理單位與人員，並]編列年度計畫及預算。 

各部門為檔案保存事務之執行得遴聘若干工作人員。工作人員之遴聘應以本校學生為優先聘
任。 

第四條 【資料庫建置】 

本會應建置檔案資料庫及搜尋引擎設備，由秘書部[或檔案管理單位]管理之。 

祕書部應置資訊秘書一名以上，專責處理前項職務。 

第五條 【送管義務】 

各部門[檔案管理單位]之檔案，除第十條限制公開或不予提供之資訊外，應同時交由祕書部管
理之。 

第七條 【管理】 

檔案管理作業，包括下列各款事項： 

一、點收：指檔案管理單位或人員將辦畢歸檔之案件，予以清點受領。 

二、立案：指就檔案之性質及案情，歸入適當類目，並建立簡要案名。 

三、編目：指就檔案之內容及形式特徵，依檔案編目規範著錄整理後，製成檔案目錄，並應包
含內容描述。 

四、保管：指將檔案依序整理完竣，以原件裝訂或併採微縮、電子或其他方式儲存後，分置妥
善存放。全部原件都應電子化並上傳至檔案資料庫存放。 

五、[送存：指定期將整理完竣之檔案，完成法定送存程序。] 

[六、]安全維護：指為維護檔案安全及完整，避免檔案受損、變質、消滅、失竊等，而 採行之防
護及對已受損檔案進行之修護。 

第九條 【主動公開資訊之範圍】 



下列資訊，除依第十條規定限制公開或不予提供者外，應主動公開： 

一、條約、對外關係文書、法規、命令。 

二、機關為協助下級機關或屬官統一解釋法令、認定事實、及行使裁量權，而訂頒之 解釋性規
定及裁量基準。 

三、機關之組織、職掌、地址。 

四、施政計畫、業務統計及研究報告。 

五、預算及決算書。 

六、書面採購契約。 

七、會議紀錄。 

[八、立法資料、決議、公報、議事逐字稿及有關文書檔案] 

第一項第七款所稱會議紀錄，應包括所審議議案之案由、議程、決議內容及出席會議 成員名
單。 

[第一項第八款所稱立法資料、決議、公報、議事逐字稿及有關文書檔案，應包含各部門委員會
會議、委員會聯席會議之資訊。] 

第十二條 【公佈日期】  

本法自民國一百零一年二月一日[公佈日]施行。 
 
條文對照表： 
 

條號 原條文 修正條文 說明 

第三條 【執掌】 
各部門管理檔案，應
編列年度計畫及預
算。  
 
各部門為檔案保存事
務之執行得遴聘若干
工作人員。工作人員
之遴聘應以本校學生
為 優先聘任。  

各部門管理檔案，應
指派檔案管理單位或
人員，並編列年度計
畫及預算。 

各部門為檔案保存事
務之執行得遴聘若干
工作人員。工作人員
之遴聘應以本校學生
為優先聘任。 

符合現行學貸會秘書
處、學生法院書記處
之檔案管理現況 

第四條 【資料庫建
置】 

本會應建置檔案資料
庫及搜尋引擎設備，
由秘書部管理之。  
 
祕書部應置資訊秘書
一名以上，專責處理
前項職務。  

本會應建置檔案資料
庫及搜尋引擎設備，
由秘書部或檔案管理
單位管理之。 

祕書部應置資訊秘書
一名以上，專責處理



前項職務。 

第五條 【送管義務】 
各部門之檔案，除第
十條限制公開或不予
提供之資訊外，應交
由祕書部管理之。 

各部門檔案管理單位
之檔案，除第十條限
制公開或不予提供之
資訊外，應同時交由
祕書部管理之。 

第七條 【管理】 
檔案管理作業，包括
下列各款事項： 
 
一、點收：指檔案管
理單位或人員將辦畢
歸檔之案件，予以清
點受領。 
 
二、立案：指就檔案
之性質及案情，歸入
適當類目，並建立簡
要案名。 
 
三、編目：指就檔案
之內容及形式特徵，
依檔案編目規範著錄
整理後，製成檔案目 
錄，並應包含內容描
述。 
 
四、保管：指將檔案
依序整理完竣，以原
件裝訂或併採微縮、
電子或其他方式儲存 
後，分置妥善存放。
全部原件都應電子化
並上傳至檔案資料庫
存放。  
 
五、安全維護：指為
維護檔案安全及完整
，避免檔案受損、變
質、消滅、失竊等，而 
採行之防護及對已受
損檔案進行之修護。  

檔案管理作業，包括
下列各款事項： 

一、點收：指檔案管
理單位或人員將辦畢
歸檔之案件，予以清
點受領。 

二、立案：指就檔案
之性質及案情，歸入
適當類目，並建立簡
要案名。 

三、編目：指就檔案
之內容及形式特徵，
依檔案編目規範著錄
整理後，製成檔案目
錄，並應包含內容描
述。 

四、保管：指將檔案
依序整理完竣，以原
件裝訂或併採微縮、
電子或其他方式儲存
後，分置妥善存放。
全部原件都應電子化
並上傳至檔案資料庫
存放。 

五、送存：指每一學
年至少辦理一次，將
整理完竣之檔案，完
成法定送存程序。 

六、安全維護：指為
維護檔案安全及完整
，避免檔案受損、變
質、消滅、失竊等，而 
採行之防護及對已受
損檔案進行之修護。 

本會所轄之檔案應符
合圖書館法所規定之
法定送存要件。故希
望立法要求依圖書館
法規定辦理送存，同
時提高檔案保存之品
質與進用性。 
 
 
 
 
 
 
 
 
 
 
 
 
 
 
 
 
 
 
 
 
 
 
乙式修正：​
1.每一學年​
2.每十五個月 
 



第九條 【主動公開資
訊之範圍】 

下列資訊，除依第十
條規定限制公開或不
予提供者外，應主動
公開： 
 
一、條約、對外關係
文書、法規、命令。  
 
二、機關為協助下級
機關或屬官統一解釋
法令、認定事實、及
行使裁量權，而訂頒
之 解釋性規定及裁
量基準。  
 
三、機關之組織、職
掌、地址。 
  
四、施政計畫、業務
統計及研究報告。  
 
五、預算及決算書。  
 
六、書面採購契約。  
 
七、會議紀錄。  
 
第一項第七款所稱會
議紀錄，應包括所審
議議案之案由、議
程、決議內容及出席
會議 成員名單。  

下列資訊，除依第十
條規定限制公開或不
予提供者外，應主動
公開： 

一、條約、對外關係
文書、法規、命令。 

二、機關為協助下級
機關或屬官統一解釋
法令、認定事實、及
行使裁量權，而訂頒
之 解釋性規定及裁
量基準。 

三、機關之組織、職
掌、地址。 

四、施政計畫、業務
統計及研究報告。 

五、預算及決算書。 

六、書面採購契約。 

七、會議紀錄。 

八、立法資料、決議、
公報、議事逐字稿及
有關文書檔案。 

前項第七款所稱會議
紀錄，應包括所審議
議案之案由、議程、
決議內容及出席會議 
成員名單。 

第一項第八款所稱立
法資料、決議、公報、
議事逐字稿及有關文
書檔案，應包含各部
門委員會會議、委員
會聯席會議之資訊。 

符合現行學貸會秘書
處之檔案管理現況，
將學代會秘書處所管
轄之檔案予以依法保
存。 

第十二條 【公佈日
期】  

本法自民國一百零一
年二月一日施行。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5-4 
國立臺灣大學學生代表大會提案單 
秘書處受理日期：　　年　月　日 
編號：​  
（以上由學代會秘書處填寫） 
 
學 
代 
簽 
署 

提案人 第三十三屆學生會長 楊子昂 

連署人  

提 
案 
內 
容 

案由 國立臺灣大學第三十三屆學生會政策部門設立案 
建議（決議草案、詳實辦法或法規條文） 

為使本會持續運作並符合施政需要，依據《國立臺灣大學學生會自治規程》第10條
之規定，由本人依政綱政見，咨請學生代表大會同意，設立國際事務部為政策部

門。 

提案原由 
或 

背景說明 

本人提案設立國際事務部為政策部門，說明如下： 

推動外籍生、僑生權益保障，打造多元文化友善環境，並促進校內多元

文化交流。 

部門詳細目標、具體推動政策請敬參本會109-1施政計畫。 

 



5-5 
 
國立臺灣大學學生代表大會提案單 
秘書處受理日期：　　年　月　日 
編號：​  
（以上由學代會秘書處填寫） 
 
學 
代 
簽 
署 

提案人 第三十三屆學生會長 楊子昂 

連署人  

提 
案 
內 
容 

案由 國立臺灣大學第三十三屆學生會副會長、常設部門部長任命同意案 
建議（決議草案、詳實辦法或法規條文） 

為使本會持續運作，依據《國立臺灣大學學生會自治規程》第11條第一項之規定，由本人提名

副會長、各部部長，並經學代會同意後任命之。 

提案原由 
或 

背景說明 

本人提名副會長、各部部長名單如下： 
 
內務副會長 洪翊芳 現就讀政治系國際關係組三年級 
外務副會長 韋晢 現就讀心理系三年級 
秘書部部長 張瑋姍 現就讀數學系三年級 
福利部部長 陳品臻 現就讀資訊工程學系三年級 
財務部部長 楊子緯 現就讀公共衛生學系二年級 
學術部部長 歐孟哲 現就讀社會學系二年級 
公關部部長 林育萱 現就讀政治系國際關係組二年級 
文化部部長 李諼 現就讀外文系二年級 
活動部部長 林峯 現就讀人類學系四年級 
新聞部部長 林育萱 現就讀政治系國際關係組二年級 

 
 
學 
代 
簽 
署 

提案人 第三十三屆學生會長 楊子昂 

連署人  

提 
案 
內 
容 

案由 國立臺灣大學第三十三屆學生會政策部門部長任命同意案 
建議（決議草案、詳實辦法或法規條文） 

為使本會持續運作，依據《國立臺灣大學學生會自治規程》第11條第一項之規定，由本人提名

本年度政策部門國際事務部部長，並經學代會同意後任命之。 
提案原由 

或 
背景說明 

本人提名政策部門部長名單如下： 

 
國際事務部部長 里見明叡 現就讀中文系二年級  

 



5-6 
國立臺灣大學學生代表大會提案單 
秘書處受理日期：　　年　月　日 
編號：​  
（以上由學代會秘書處填寫） 
 
學 
代 
簽 
署 

提案人 第三十三屆學生會長 楊子昂 

連署人  

提 
案 
內 
容 

案由 國立臺灣大學學生會第三十三屆選舉罷免執行委員會委員任命同意案 
建議（決議草案、詳實辦法或法規條文） 

依據《國立臺灣大學學生會選舉罷免執行委員會組織法》第三條提出選舉罷免執行委員會委員

任命同意案。 

提案原由 
或 

背景說明 

本人提名選舉罷免執行委員會委員名單如下： 
主委 趙文傑 現就讀醫學系四年級 
副主委 梁嫚芳 現就讀公共衛生學系與心理學系三年級 
委員 蘇柏融 現就讀資工系二年級 
委員 張家睿 現就讀牙醫系三年級 
委員 郭景矞 現就讀醫學系四年級 
委員 王詩媛 現就讀政治系國際關係組四年級 
委員 陳芷綾 現就讀法律學系財經法學組三年級 

 



5-7 
國立臺灣大學學生代表大會提案單 
秘書處受理日期：　　年　月　日 
編號：​  
（以上由學代會秘書處填寫） 
 
學 
代 
簽 
署 

提案人 第三十三屆學生會長 楊子昂 

連署人  

提 
案 
內 
容 

案由 國立臺灣大學學生法院法官任命同意案 
建議（決議草案、詳實辦法或法規條文） 

依據《國立臺灣大學學生會自治規程》第22條第一項之規定，由本人提名法官，並經學代會同

意後任命之。 

提案原由 
或 

背景說明 

本人提名之法官名單，及其相關學經歷如下： 
一、吳睿恩 
系級：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公法組二年級 
學歷：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系 雙主修 社會學系（修畢 婦女與性別研究學程） 
經歷：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系學生會新聞部部員（2014-2015）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學生會會長（2015-2016）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服務社幹部（學術）（2016-2017） 
國立臺灣大學意識報社記者（2015-2016）、編輯（2016） 
臺灣廢除死刑推動聯盟暑期實習生（2016） 
第三屆模擬憲法法庭書記處（2016） 
律師高考及格、司法官特考錄取（2019） 
 
二、李紹嘉 
系級：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公法組一年級 
學歷：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系 
經歷： 
105學年第1學期書卷獎 
臺大法律系系學會學術部部員（2017.09-2018.06） 
臺大法律服務社社員（2018.09-2020.01） 
陳瑋佑教授 計畫助理（2020.09-2021.07） 
 

 


